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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1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公共法律服务、养老、劳动保护、就业促进、住房保障等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教育局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健委
县医疗保障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人社局
县住建局
等有关部门
	县教育局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健委
县医疗保障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人社局
县住建局
等有关部门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2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外事、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城乡建设、乡村振兴、数据资源等管理服务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政府办
县发改委
休宁生态环境分局
县公安局
县交运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住建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等有关部门
	县政府办
县发改委
休宁生态环境分局
县公安局
县交运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住建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等有关部门

	3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等公用事业价格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发改委
	县发改委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4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奖补政策：包括对全县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民营经济等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政府奖补政策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投资促进局
县财政局
等有关部门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投资促进局
县财政局
等有关部门

	5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县委编办
县发改委
	县委编办
县发改委

	6
	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年度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和财政预算的调整方案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县发改委
县财政局

	7
	
	重大财政资金安排：包括追加财政资金额在100 万元以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项目资金安排
	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8
	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编制和修改方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9
	
	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和修改方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
	
	本行政区域各类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和修改方案
	县直有关部门

	县直有关部门


	11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土地、矿产、森林、滩涂、水等各类重要自然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林业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林业局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12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特色景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新安医学等，以及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文化文物单位馆藏的各类重要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住建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住建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13
	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的重大社会公共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以及其他需经政府核准、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
	县发改委
	县发改委

	14
	
	旧城改造方案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15
	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土地和矿业权出让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6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注资融资
	县财政局
有关国有企业
	县财政局
有关国有企业

	17
	
	重大国有资产处置：包括单项或批量资产原值在 300 万元以上（含 300 万元）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不含达到规定使用年限、正常报废的专用设备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地、房屋资产；县属国有企业转让全部资产，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涉及公众利益、引起广泛关注等重大有形、无形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


	序号
	重大事项范围
	重大事项名称
	决策承办主体
	决策执行主体

	18
	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共资源交易：包括因项目特殊需要改变法定招标方式或采购方式的工程建设项目（1000 万元—5000 万元报政府专题委员会议研究决定，5000 万元以上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政府采购项目（500 万元—1000 万元报政府专题委员会议研究决定，1000 万元以上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采用 BT、BOT、EPC、TOT、PPP模式建设的不宜按规定进行招标采购的各类项目等
	市公共资源交易休宁分中心
	市公共资源交易休宁分中心

	19
	
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有直接、广泛和重要影响的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县直有关部门
有关乡镇政府
有关国有企业
	县直有关部门
有关乡镇政府
有关国有企业



